
河北传媒学院教务处(通知) 

河传教〔2017〕20 号 

                                                       

关于提前做好 2017-2018 学年 

第一学期课程安排的通知 

各学院 (部)、直属教研室： 

根据我校教学总体安排，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全校排

课工作即将开始，现就排课的具体事宜和要求安排如下： 

一、编排课表时间节点 

（一）第一阶段——编写开课计划（5 月 8 日—5 月 19

日） 

1．根据下学期的校历，教学运行 16 周。请各学院、部严

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和《河北传媒学院编排课表的管理规定

（试行）》于 5 月 19 日之前在教务系统中完成 2014、2015、

2016 级各专业下学期专业课的开课计划，开课计划的纸质版

由各学院主管教学的领导签字后送教务处审核。 

2．公共课（包括大学生心理健康、就业与指导和普通话

教研室）的负责人请于 5 月 12 日之前将下学期的公共课合班、

授课教师等安排交至教务处，以便排课工作的按时展开。 

（二）第二阶段——安排课表（5 月 22 日—6 月 16 日） 

1．5 月 22日—5月 26 日：教务处统一安排全校的公共课，

在公共课排完之前各学院暂不排课。 

2．5 月 29 日—6 月 9 日：各学院按照要求安排本部门各



个专业和班级的专业课程，教务处将协助各部门完成此项工

作。 

4．6月 12日—6月 16 日教务处与各学院、部对全校课表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结束排课工作。 

（三）第三阶段——课表打印下发阶段（6 月 19 日—6

月 30 日） 

 各学院、部将安排完成的课表打印后发给相关的班级，

并通知相关教师利用假期提前备课。 

（四）第四阶段——编写各课程的授课进度表及教案 

下学期开课前，所有课程须提前编写授课进度表、课程教

案的 1/3，具体要求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授课进度表在新学期

开学一周内交到教务处教学建设科。教案由各学院、部组织自

查，教务处抽查。以上教学文件由各院（部）秘书到教务处教

学建设科领取并下发。 

望各学院、部领导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既要考虑全校办

学条件的大局，又要结合本学院、部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师

资，统筹计划、积极部署，按要求保质保量的完成下学期各班

级的开课准备。 

二、课表编排要求 

（一）优化课程的师资结构，主讲教师合理率达标。 

1.各学院对课程的主讲教师资格应严格把关，保证主讲教

师合理率达标。原则上主讲教师必须 “具有讲师及以上职务

或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具有二级及以上艺术类专业技术



职务”。如个别课程的任课教师无法满足以上条件，请填写《河

北传媒学院课程主讲教师特殊说明汇总表》，报教务处备案。 

2.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认真落实“导师制”及

“教师顶岗锻炼”等相关办法，优化师资年龄结构，加快“双

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提高青年教师业务水平。 

3.如涉及跨院（部）授课的教师，请填写《专职教师跨院

（部）上课申请表》，批准后方可排课。 

（二）合理安排教师工作量，保证教学、科研工作的正

常开展。 

1.院（部）领导及各学院、部专任教师工作量的安排请按

照《河北传媒学院关于教师平均周课时不足或者超量情况的管

理办法（暂行）》的相关规定执行。 

2.外聘教师每周安排不超过 24课时。 

3.行政人员、辅导员及教辅人员兼课需按照《河北传媒学

院兼课教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工作量安排请按照《河

北传媒学院关于教师平均周课时不足或者超量情况的管理办

法（暂行）》的相关规定执行。如遇特殊情况，各学院、部应

写出请示逐级审批。 

4.编排课表时，每位教师一学期不能给同一个班级上课超

过 2 门，一学期不能担任 3门课程以上的教学任务，教师日课

时量原则上不超过 4 节。（特殊情况除外，如阶段性授课、外

聘教师上课等）。 

（三）提高教学场地和仪器设备资源的利用率，优化资



源配置，使其发挥最大功效。 

1.教务处统一掌握学校的教学资源。各学院根据教务处分

配的教学场所合理安排课程，提高教学场所利用率。如各学院

所属教学场所确实无法满足其教学需要，可提前与教务处协

商，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2.提高实验、实习场所的利用率，保证课表的准确性。课

程内实践环节的时间和地点必须按照该课程的教学进度表的

计划体现在课表中。如需变动，按照《河北传媒学院教师调停

课管理规定》执行。 

3.安排课程时，应考虑教学场所变动的因素，相邻两个授

课时段，尽量不要安排教学场所相距较远的课程，保证教师及

学生按时到课。 

（四）严格执行人才培养方案，规范运行教务管理系统 

1.各学院要严格执行人才培养的要求，保证教务管理系统

的准确录入。 

2.本科与专科课程不能合班，如课程名称一致，专科课程

需在课程名称后加（专）或（专 X）。 

3.各本科专业务必按照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代码录入课

程并保证课程库代码的唯一性。 

4.如人才培养方案需要调整，请提前填写《河北传媒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审批表》，逐级审批后，由教务处备案（一

式三份，一份交教务处教学管理科，一份交教务处教学建设科，

一份学院留存）方可录入系统。 



（五）统筹安排，提前预留 2017 级新生的师资及教学场

地。 

安排 2014、2015、2016 级课表时，请各学院合理安排师

资及教师的授课时间、教学场地，提前预留各类资源，不仅要

保证 2017级新生教学任务的正常进行，同时也要兼顾 2014、

2015、2016级学生课表的稳定性。 

(六)严格执行人才培养方案，做好各专业分模块选修的

宣讲工作，完成专业模块分班。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安排，部分学院涉及到专业模块分班

选修。请各学院抓紧时间，做好宣讲工作，在 5月 8 日前，将

模块选修分班的具体情况报教务处教学管理科审核，审核通过

后，将具体分班的学生名单报教务处学籍与考务科。分班时要

兼顾教学成本和教学效果，原则上不增加行政班级，如有特殊

情况，需逐级审批。 

（七）优化公共课与专业课的时间安排，保证课程安排

的时间合理有序。 

为了保证公共课与专业课时间安排的合理性，避免课程冲

突发生。各学院可根据所属专业的专业课情况以书面形式提出

该专业公共课安排的建议时间。申请由各学院主管教学领导签

字后于 5 月 8日前送交教务处，过期不候。教务处将参考各学

院的时间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安排下学期的公共课程。 

三、申报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公共选修课 

本次开设的公共选修课面向全校 2014级、2015级、2016



级本科学生，开学第二周开始上课，原则上授课周数为 2-16

周。具体申报流程及要求如下： 

（一）以各学院为单位,根据《河北传媒学院编排课表的

管理规定（试行）》和《河北传媒学院选修课管理办法》组织

本单位教师申报公共选修课并填写《河北传媒公共选修课汇总

表》。填报时，请各学院根据该教师在本学院承担的课程数和

课时量权衡上报，避免出现超课时的现象。填报完成后，由学

院主管领导签字，于 6 月 11 日前上报教务处审核，审核通过

后由教务处负责课程的安排。审核通过的课程名单将返回各学

院，由学院通知授课教师，及时备课。 

（二）已提交《河北传媒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课申请表》的

课程本次不需再次提交，新开课程需要提交该表格和课程教学

大纲。 

（三）公共选修课的课程建设、教学文件及成绩审核等由

任课教师的所属教学单位承担。 

（四）教务处将组织学生网上选课，选课时间另行通知。

如该课程的选课人数低于 20 人，将取消开设。 

    

附件 1：《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审批表》 

附件 2：《专职教师跨院（部）上课申请表》 

附件 3：《公共选修课汇总表》 

附件 4：《河北传媒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课申请表》 

附件 5：《河北传媒学院课程主讲教师特殊说明汇总表》 

附件 6：《专业分模块具体专业情况汇总表》 



附件 7：《专业模块分班情况统计表（学生名单）》 

 

教务处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